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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综合

法律知识问答

以案说法

本报讯（通讯员 俞为鹏）区司
法局充分发挥律师在法律服务中的
主力军作用，全力做好援企稳岗法
律服务工作，为打赢“两战”，帮助企
业有序推进复工复产，提供了优质
高效的法律服务。

提供法律指引，优质服务“送家
门”。出台《致全区中小企业家的法
律风险提示意见书》和《致全区广大
民营企业家的一封信》，针对各类中
小企业在员工劳动管理、合同履行、
终止，争议纠纷案件仲裁、诉讼程
序、通知送达、法律时效等方面带来
的新问题，从“不可抗力问题”“劳动
关系问题”“合同履行问题”等 10多
个方面进行释法说理，重点回应了

中小企业在薪资、履约、信贷、经营
等方面的问题，为企业家提供了全
面详实的法律风险提示和企业法务
指导，缓解了各市场主体面对疫情
防控期间涉法问题而产生的焦虑情
绪，为迅速恢复生产经营打下了良
好基础。编写《路桥区应对防控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市民必备法律
常识》，围绕企业疫情防控产生的
复工复产、劳动人事、合同履行等
热点问题，及时掌握企业和劳动者
法律服务需求，汇编典型案例，以
案释法。利用网站、微博、微信等
各种媒体开展疫情相关法律知识宣
传 450期次，为企业复工复产营造
法治氛围。

发挥专业优势，严把政策“法治
关”。为打赢“两战”，律师凭借法治
精神和专业思维，及时作出评估和
预判，为党委政府依法制定、实施防
疫决策和措施把好“法治关”。抽
调资深律师组建了全区疫情防控法
律服务团，为全区疫情防控工作提
供重大决策法律意见、参与疫情防
控规范性文件制定、参与处理与防
控应急有关的法律服务。目前，全
区共成立专项法律服务团 20 多
个，参加服务团律师 86 人，联系
企业178家。

探 索 服 务 模 式 ， 便 企 惠 民
“零距离”。为最大限度地减少人
员接触，通过电话、微信、邮

件、视频等方式提供法律服务，
确保疫情防控期间服务“不打
烊”。值守 12348 法律服务热线，
接听群众法律咨询 350个。组建助
企法律服务团，开通助企法律服
务公益热线，对企业可能遇到的
劳动用工、医疗社保、经济合同
等方面法律问题，提供“点对
点”法律服务；组织疫情防控法
律服务团，为企业提供专业的法
律指引和咨询解答，防范和化解
疫情期间企业法律风险，助力企
业复工复产，帮助企业在法治轨
道上统筹推进各项工作。截至目
前，已为 126 家企业提供法律支
持，累计提供法律服务 1220件次。

唐先生：近日暴雨不断，一天夜
里，何某驾驶轿车途经某路段时，不
能准确判定积水深度，便驾车通过。
没想到，车辆驶到一半，因积水太深，
直接熄火了。事故发生后，何某立即
联系车辆投保的某保险公司。此后，
车被拖到附近4S店修理。请问车辆

如果驶过深水区域，导致发动机进
水、车辆故障，损失由谁承担？

答：根据何某与保险公司签订
的保险基本条款，因暴雨造成被保
险车辆直接损失的，不免除保险人
责任范围。

本案中，车辆在积水路面行驶、

发动机进水、发动机致损，上述情形
在物理时间上虽前后相继，但暴雨对
车辆受损有着决定性影响，符合近因
原则，故即使保险公司履行了免责告
知义务，仍由其担责。与此同时，何
某在保险公司投保了机动车辆损失
险，发动机作为车辆不可缺少部件，

其损失应视为机动车损失的一部
分。其次，虽被告保险公司抗辩，已
经向原告何某履行了免责告知义务，
但经鉴定，免责事项说明书上的签名
非原告何某本人所签，故法院认定本
案中被告保险公司未履行免责告知
义务，免责条款不成立。

麦女士：10年前，小乐（化名）的
父母协议离婚，并在离婚协议中写
明，小乐的生活费、教育费、医疗费等
都由父母双方平摊，而对于婚姻关系
存续期间建造的房屋产权，两人也都
同意过户到她名下。从离婚协议上
看，即便双方离婚，对女儿还是充满
爱意，尽可能想为女儿今后的生活提
供最大的物质保障。但10年后，当

小乐想让父母协助办理房屋过户时，
却多次被父亲拒绝兑现当初的承
诺。心灰意冷的小乐一纸诉状将父
亲诉至法院。请问，离婚协议里约定
的房子赠与女儿，能反悔吗？

答：离婚协议是离婚双方当事
人对于解除婚姻关系、子女抚养、
财产分割等一系列事项经过协商一
致而达成的协议，协议对于离婚双

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被告
与第三人在离婚协议中将案涉房产
赠与子女的约定，是夫妻双方身份
关系解除后对共同财产的处分及子
女抚养问题的约定，应区别于一般
的赠与，不能简单适用合同法规
定，夫妻一方不得任意解除。同
时，该离婚协议也没有证据表明存
在欺诈、胁迫等情形，是双方真实

意思表示。故被告与第三人在离婚
协议书中关于赠与房产的条款有
效。

法院最终判定，小乐的父亲拒
不配合履行协助过户义务侵害了小
乐的合法权益，判决小乐的父亲和
母亲协助小乐进行房产变更登记。

（俞为鹏 提供）

【案情】
笑笑与陆先生结婚两年，半年前，她怀孕的消息让孩子的爷

爷欣喜若狂。由于爷爷身体一直不太好，时常住院，害怕等不到
孩子出生，他当即表示将自己名下的房屋赠与孩子，并写下了一
份赠与书。

一个月前，老人因病情加重离世，来不及留下任何遗嘱。他
与几年前去世的妻子留下的这套房子，成了一条导火索——关
于房子该由谁继承的问题，陆先生的弟弟一家与陆先生家产生
了分歧。

陆先生的弟弟认为，自己与哥哥拥有同样的继承权，因此房
子应该由两人共同继承。笑笑则认为，此前公公已经将房产赠
与自己未出世的孩子，这份赠与书等同遗嘱，因此房子就该由肚
子里的孩子继承。说起这份赠与书，弟弟反驳道：“父亲赠与时
人还在世，现在已经不在了。况且，现在孩子还没出生，这份赠
与书是无效的。”笑笑有些疑惑，在这种情况下，自己腹中的胎儿
能不能继承爷爷的房产呢？
【律师说法】

民法总则第16条规定：“涉及遗产继承、接受赠与等胎儿利
益保护的，胎儿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但是胎儿娩出时为死
体的，其民事权利能力自始不存在。”也就是说，胎儿虽然没有民
事权利能力，但其法定利益受法律保护。在赠与和继承等情况
下，胎儿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但除此之外，胎儿没有民事权
利能力。生命权、健康权等其他权利要在胎儿出生后才会有。

在以往的案例中，继承权是胎儿最受关注的一项权利，其次
是受遗赠权和受赠与权。他人可以以胎儿为赠与对象，向其遗
赠、赠与其遗产或财产，等到孩子出生后就能取得这些财产。因
此在立遗嘱时，为了保护胎儿的利益，应在遗嘱中为胎儿保留必
要的份额；如果没有遗嘱，则应按照继承法的规定，保留胎儿的
继承份额，等孩子出生时继承。如果出生时为死胎的，则该份额
由其他继承人继承。

如果有人给胎儿赠送财产，就像陆先生家的情况，胎儿享有
接受赠与的能力，孩子出生后就能够取得这些财产。但如果出
生时是死胎，则赠与无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孩子父母等法定
代理人已经接受财产赠与的，应该返还，否则属于不当得利；如
果没有接受，赠与合同无效。

因此，陆先生的孩子出生后就可以依法获得爷爷赠与的房
产。 （俞为鹏 整理）

道路积水引发车辆故障，保险公司能否拒赔？

离婚协议里约定房子赠与女儿，能反悔吗？

区司法局：援企稳岗做好法律服务

未出生就获赠爷爷房产，
肚子里的胎儿有继承权吗？

□全媒体记者 庄向娟 文/摄

“一幅书刻作品，需要经过拓稿、刀刻、
上色等多道环节，最后还要能够体现出一
种意境。”区图书馆一楼展厅，台州市书法
家协会会员王宇根的书刻艺术作品展将于
明天亮相。据悉，这是台州市首次举行这
种类型的展览。

“意境最重要，作品如果没有独特的意

境，就像是批量制造的产品，就不是艺术
了。”王宇根细细向记者讲起书刻这一艺术
门类。

书刻就是以刀代笔，使各类木板版面
上的刀刻痕迹和木板质地具有类似书法笔
墨的艺术韵味，称为“刀味”或“木味”。对
于书刻而言，既能制作精细，也能用简约的
刀法传递书法的风韵，更强调刻画的力度、
黑白的对比、立体黑色的浓淡关系等维度
变化，实现书法艺术在木板上的“二度创
作”。书刻艺术巧妙利用“留黑”手法，对刻
画的内容作特殊处理，获得特有的艺术效
果；发挥“凹凸”的特性，让阳刻或阴刻手法
产生强烈的艺术效果；通过巧妙构图，以丰
满密集和萧疏简淡等不同风格来衬托表现
主题。书刻艺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
重要门类，独特的“刀味”与“木味”使它在
中国文化艺术史上具有独立的艺术价值与
地位。

走进展厅，书刻艺术独特的魅力扑面
而来。造型各异、风格各异、色彩各异的刻
字作品，有的古朴大气、有的轻灵飘逸、有
的庄重典雅，无不独具匠心，兼具书法艺术
之魂魄和现代艺术之精粹，让人赏心悦目、
流连忘返。

这其中，一幅以西晋著名书法家陆机
的“平复帖”为主题的刻字作品处于全场
63件作品的“C位”，格外引人注目。只
见其1米见长、3分米见宽，通体黑色，中
间阴刻出荷叶的形状，里面“平复帖”的
文字清晰可见，颇具原帖的韵味。仔细观

摩，又能发现其作品中的大部分文字采用
阳刻手法，个别字则刻意被处理成了阴
刻。

“这并不是我故意为之，一开始就打算
刻成阳刻，可忽然又想把它刻成阴刻，就是
心之所到、刀之所落，自然而然就变成了这
样。”王宇根说，自己刻这幅作品，主要是看
到全国上下团结一致抗击疫情的感人场
景，有感而发，借用“平复帖”表达自己希望
疫情早点结束。

王宇根自 2017年开始接触书刻艺术，
从此就“着了迷”。3年多来，他几乎把全部
的业余时间都拿来创作。从一开始的纯抽
象的西方现代艺术流派，到后来回归传统、

重新回到书法艺术，再到后来借鉴后现代
艺术、讲究作品意境，王宇根可谓是“刀耕
不缀”，短短 3年间就创作了 60多幅作品，
对刻字艺术的理解也不断加深，技法日臻
成熟。

“现在我刻字不用打草稿。”王宇根说，
自己是党员，在疫情期间，特别想用自己的
一技之长为抗疫出力，便一口气刻了十几
幅作品，内容有“战疫”“逆行者”“盾”“三月
三”等，表达的都是对抗疫一线的感念和祝
福，这次也选取了部分作品与大众见面。

但王宇根的作品远不止这些。走在展
厅里，只见其一幅幅作品构思巧妙又入木
三分。一幅“观”字，笔画和笔画交叉错落，
但繁体字的写法让其“头部”呈现出两只眼
睛，表达的正是观察的意味。还有一个竖
立在桌面上的立体刻字作品，四面雕刻着
论语里的语句，刀法颇具篆刻意味。另有
一幅“慎独”作品，原板是一块风腐冲蚀的
木板，但王宇根觉得弃之可惜，反复端详后
灵机一动，木板的腐蚀之处正好契合金文
中的“慎独”二字，在似与非似之间造就了
偶得天成。

王宇根自幼爱好书法，后参加蔡建
人、郑聪宾名家工作室学习深造。如今，
在许乐平、罗龙、蔡劲松等省内外大家的
指导下，王宇根的技艺不断见长。2017年
10月书刻作品入选第六届浙江省刻字艺术

大展，2017年12月入选台州市第四届书法
大展。

“王宇根痴迷于书刻艺术，用几把雕刀
等工具，在木头上雕刻出了自己的一方天
地。”郑聪宾书法名家工作室的领衔人郑聪
宾评价这些作品内容丰富，手法别致，异彩
纷呈，既有复制木刻，又有创作木刻；既有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等新时代的深度演
绎，又有对“梦回秦汉”“武威汉简”等素材
的别致思考；既有大众眼中色彩缤纷的世
间万象，又有个人心中匠心独运的超然冥
思。“可以说，一方书刻一个世界，它展现的
是时光馈赠的、也是时光年轮的现实表达
以及心与自然共创的世间奇态。”郑聪宾
说，书刻艺术，需要长时间的静思，需要长
时间的渐悟，刀尖削尽，木头还是那方木
头，但早已倾注了一个书刻者独到的所观、
所思、所感和所悟。

“要在刻字艺术上更上一层楼，还是要
在书法上再下功夫，叩刀问道，触达书刻艺
术之真谛。”王宇根说。

记者了解到，此次王宇根书刻艺术
作品展由区委宣传部、区文化和广电旅
游体育局主办，区文化馆、区图书馆、
郑聪宾书法名家工作室承办，展览时间
从 6 月 23 日至 7 月 23 日。广大市民可前
去免费观赏，一窥刻字之真容，一探艺
术之真谛。

叩刀问道 情系抗疫
——书法家王宇根书刻艺术作品展在区图书馆举行


